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泗政办字〔2020〕40号

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做好“开源节流”及“三保”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当前，受新冠疫情、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，全县一般预算收入增速放缓，基金收入断崖式下降，加之市县工资拉平、脱贫攻坚、民生扩面提标、债务还本付息带来的刚性支出不断增长，造成我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，下半年资金缺口巨大，“三保”特别是保工资压力巨大。为保障基层运转、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经县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就做好“开源节流”及“三保”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千方百计增加收入

一是加大税收征管力度。财政、税务及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配合协作，统筹减税降费和组织收入关系，将思想统一到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上来。要加大综合治税力度，加强政府投资项目、房地产行业、土地类税收、零星税收等税源综合控管，密切关注矿山资源管理及房屋契税征收，提高征管质量和效能，堵塞税收漏洞。强化收入调度，旬调度、月分析，强化协作，凝聚合力，做好对济宁市税务局的协调沟通，积极争取支持。加强非税收入管理，各相关部门要规范执法，确保应收尽收，及时足额入库。
二是加快土地出让，增加政府性基金收入。短期来看，财政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及各镇（街道）要加强配合协作，强化资金要素保障，支持征地拆迁、土地出让项目推进，对各地块达到挂牌出让条件前的各项必要支出进行优先支持，加快土地资源变现。同时，加快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市场交易，加速现有占补平衡指标变现。各相关部门要通过优化教育、医疗、公园绿地、购物广场等资源配置，积极培育房地产市场，增加县城集聚效应，扩大外来人员购房养老、乡村旅游开发等，增加土地出让面积。

三是加大对上争取力度。加强对上沟通汇报，积极争取上级支持。加强债券资金支出管理，加快债券资金拨付进度，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，确保债券资金早使用、早见效；积极向省级汇报我县财政运行状况，汇报我县为化解“三保”支出风险而立足自身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，争取上级认可并继续在资金调度方面给予我县大力支持；积极向上级汇报，抓大不放小，与各部门协同配合争取资金；县对上争取指挥部及县财政局、县发展改革局要督促相关部门加大对上争取力度，争取各类上级资金支持我县项目建设。

四是加强借垫款项清理回收。财政部门要对历年挂账借垫款项进行全面清理，对可收回资金分类制定清理回收措施。其中，对出借预算单位、国有企业的项目前期临时借垫款，项目相关资金到位后及时督促归垫；对出借用于企业破产费用等特殊事项借款，督促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下步资金回收方案；对个别企业历史欠款，采取法律手段继续催收；对需财政列支的征地拆迁补偿、项目建设等支出，根据相关收入实现情况，研究分年度分批列支化解方案。

五是探索综合利用砂石等国有资源增加收入。加强对我县砂石、矿山等资源管理，科学规划，有序开发；组织财政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及相关国企到外地考察学习，积极借鉴发达地区经验，探索综合利用各类砂石、矿山资源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路径。

二、全面梳理项目，严格压减支出

按照省级“带头过紧日子”要求和项目压减标准，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，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。

一是年初预算安排的“三保”以外的一般性支出项目。（1）对需按经济分类科目压减的差旅、会议、培训、接待费，一方面结合我县公用经费定额标准，在年初预算基础上，统筹按每人200元定额压减部门经费；另一方面对会议、培训、专项接待项目，结合半年执行情况，统筹压减60%。（2）对非急需非刚性项目支出，结合半年执行情况，统筹压减60%。

二是年初已立项或纳入政府投资计划，目前尚未开工的项目，部门下半年计划实施但无年初预算的项目。原则上不再开工。确实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，经必要程序研究后可一事一议。

三是已开工的项目。全县各主管部门要加强项目监督管理，不得随意变更增加工程量，减少不必要支出；审计部门要加强跟踪审计和全面审计，做好结算审计监管，提高审减率，减少无效支出；同时，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施工方沟通协调，适当延长分期付款期限。

四是对已完成但尚未按进度及时付款的项目。全县各主管部门按轻重缓急排好支付顺序，分批提报用款计划，把有限资金公平合理分配到各收款方。同时加强沟通协调，做好安抚解释工作，必要时重新签订分期付款协议，避免出现投诉、上访等事件。

五是对国有企业自主实施的项目。县发展改革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应加强监管，形成合力，根据资金来源量财办事，避免出现无序盲目上项目，增加财政负担问题。

三、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

财政部门要完善存量资金定期清理回收机制，按时间节点每季度末严格审核收回资金项目的重新申请，严防资金二次沉淀，加大结余用款指标清理收回力度，加强单位往来款项中财政性资金结余的清收。

四、合理安排支出顺序

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调度，科学合理安排支出顺序，每月资金优先保障“三保”支出，特别是保工资支出在“三保”中的优先地位。在切实兜牢“三保”底线的基础上，统筹保障债务还本付息，保障县委、县政府安排的重点项目支出，支持我县各项事业发展支出。

五、探索依法合规提升国企融资能力

金融监管、国企中心等部门要组织国有企业深入研究国企融资相关政策，探索依法合规提升国企融资能力的路径，通过合规融资解决发展资金缺口，减轻财政负担。 

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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